嘉義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校課程計畫備查實施計畫
115年3月21日府教發字第1150071161號函訂定
壹、依據
1、 教育部110年3月1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16363B 號令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2、 教育部107年9月6日臺教授國字第1070106766號函頒｢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
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6月2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00055855號函頒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之彈性學習課程補充說明。
貳、目的
1、 透過學校課程計畫備查，協助各校落實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課程，以提升學校課程與教學品質。
2、 藉由學校課程計畫備查作業，促進學校系統性規劃課程，精進教師發展課程專業知能，提升學校課程與教學品質。
參、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2、 承辦單位：嘉義縣學校課程計畫備查小組。
3、 實施單位：嘉義縣所屬公私立國民小學。
4、 工作組織：本府教育處成立學校課程計畫備查小組（以下簡稱備查小組），下設召集人、副召集人、執行秘書、學者專家及組員等，負責備查及評選各校課程計畫。
肆、學校實施方式
1、 學校課程計畫應由各校成立之課程發展委員會（學校得考量地區特性、學校規模及國中小之連貫性，聯合成立校際之課程發展委員會）完成規劃，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決通過。
2、 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會）會議紀錄每學年度至少4次，內容須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規定之相關事項討論（課發會紀錄須含簽到表及『2/3以上委員出席，1/2以上委員通過』等字樣）。
3、 填具自我檢核並於規定期限內將相關檔案上傳本縣課程計畫平台。
4、 經本府備查小組確認，於通知日期前線上抽換需修正部分，經複查後方可同意備查，課程計畫平台即開放當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供閱覽查詢。
5、 各校應於開學兩週內將班級教學活動內容與規畫公告周知家長。
伍、備查方式及實施期程流程
	編號
	預定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備註

	1
	114年9月
	召開第一次課發會(召開重點：學校課發會組織及運作期程規劃、審議前一學年度課程評鑑紀錄)
	各校
	*備註1

	2
	114年10月-115年1月
	
	
	

	
	
	召開第二次課發會(召開重點：規劃113學年度課程計畫、規劃本土語文/台灣手語/新住民語(國小) 本土語文/台灣手語(國中)。
	各校
	

	3
	115年3月
	函發課程備查計畫及注意事項
	教育處
	

	4
	115年2-3月
	國中小課程計畫撰寫說明會-行政人員(教務主任或教學組長)、國小近3年未參加過及須精進教師課程計畫撰寫工作坊。
	教育處承辦學校
	承辦學校：溪口國小、安和國小

	5
	115年2-3月
	· 學校召開課發會審議114學年度學校課程總體架構
· 各校教師撰寫領域/科目課程、彈性學習課程(校訂課程)及特殊需求課程等課程計畫，完成後進行設計階段課程評鑑後送課發會審議。
	各校
	課發會召開重點：總體架構、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之課程架構與學習節數。*備註2

	6
	115年5-6月
	· 5月特推會審議特殊教育課程計畫
· 6月學校召開課發會審議課程計畫
· 上傳校訂課程計畫及彈性及領域學習節數一覽表至本縣課程計畫備查平台
	各校
	課發會召開重點：審議115學年度課程計畫及課程評鑑計畫。

	7
	115年6月中旬
	建立備查委員共識、召開彈性學習課程(校訂課程)計畫備查會議
	教育處
	邀請學者專家、教學優良教師、輔導團、教專及主任或校長組成審查小組研商審查事宜

	8
	115年6-7月3日
	學校修正彈性學習課程(校訂課程)計畫
	各校
	請注意統整性探究課程需跨領域設計。
*備註3

	9
	115年6月-7月3日
	上傳領域/科目課程計畫至本縣課程計畫備查平台
	各校
	

	10
	115年7月
	進行領域/科目課程計畫備查程序
	教育處
	說明備查重點及各校修正後之校訂課程

	11
	115年7月13-31日
	學校提供修正後領域/科目課程計畫
學校將備查之課程計畫公布在學校網站首頁供家長及學生閱覽。
	各校
	


*備註：1.課程發展委會會議紀錄格式，請至本縣課程計畫平台下載區參考運用。
2.國中七、八年級領域/科目課程30節，彈性學習課程(校訂課程)3-5節。
3.請務必參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6月15日函頒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之彈性學習課程補充說明。

陸、追蹤與輔導：本縣教育處將於學期中根據各校送府備查計畫，由視導區督學、課程督學、專家學者至各校實地查訪，了解課程計畫落實情形。
柒、預期效益	
1、 各校透過學校課程計畫的研擬，整合學校、社區及社會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2、 透過學校課程計畫的實踐，促進各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課程順利推展，全面提昇國民教育品質，達成教育改革目標。
3、 提供課程設計理念及評鑑實務經驗，增進各校經驗交流之機會，營造本縣課程設計專業社群。
捌、本計畫經本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

